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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之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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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联储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星徽精密”、“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本着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

的限售股份将上市流通情况进行认真、审慎的核查，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

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本核查意见的前提是：上市公司向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

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资料。上市公司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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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指 全称或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星

徽精密 
指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泽宝股

份、泽宝创新 
指 

深圳市泽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更名为深圳市

泽宝创新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泽宝股份全体股东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

泽宝股份 100%的股权，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星徽精密与泽宝股份、泽宝股份全体股东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光大证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储证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华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审华 指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工作日 指 除星期六、星期日及法定节假日以外的中国法定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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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印发《关于核准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向孙才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2048 号)，核准星徽精密以 8 元/股的价格向孙才金等 25 名交易对方合计发

行 111,315,433 股股份，上述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在深交所上市，股

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317,990,433 股。 

根据《关于核准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孙才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48 号），公司向江志佳、珠海横琴

悦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贵裕宝投资有限公司和娄江-元沣一号

分级私募投资基金非公开发行 35,131,742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该部分新增股份

已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股份发行后，公司股份总

数增至 353,122,175 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353,122,175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为

45,628,7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2%；无限售流通股为 307,493,4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87.08%。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珠海广发信德高成长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广发信德科技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四川

易冲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3 名股东。 

（二）股份锁定承诺 

1、根据《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有关承

诺如下： 

（1）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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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交易对方珠海广发信德高成长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广发信德科技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

足 12 个月，则本次发行其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限售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

市公司也未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可按承诺约定

的比例解除限售。 

三、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24 日。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470,59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27%，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数量为 4,470,59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27%。 

3、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3 名，其中，法人股东 3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实际可上市流通

的股份数量 
备注 

1 

珠海广发信德高成长现

代服务业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714,009 2,714,009 2,714,009 - 

2 

广发信德智胜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珠海广发信

德科技文化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1,362,579 1,362,579 1,362,579 - 

3 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 394,003 394,003 394,003 - 

合计 4,470,591 4,470,591 4,470,591  

5、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

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6 
 

四、股本结构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45,628,775 12.92% -4,470,591 41,158,184 11.66% 

高管锁定股 8,240,936 2.33% - 8,240,936 2.33% 

首发后限售股 37,387,839 10.59% -4,470,591 32,917,248 9.3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7,493,400 87.08% 4,470,591 311,963,991 88.34% 

三、总股本 353,122,175 100.00% - 353,122,175 100.00% 

五、核查结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光大证券和联储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星徽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增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相关股份持有人遵守了相关规

定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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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星徽

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签章页）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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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星徽

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签章页）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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